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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6屆第10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

83.10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

93.01.08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8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3.03.01府法三字第09303295900號令發布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第09584445100號令發布 

100.11.16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2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 

101.02.14府法三字第10034636500號令發布 

101.05.16府法三字第10131323400號令發布(組織規程) 

101.07.10府法三字第10131952400號令註銷101.05.16府法三字第10131323400號令 

101.07.11府法三字第10131952600號令發布 

111.04.13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

111.05.17府法綜字第1113018965號令發布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規程依臺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第六條規定訂定之。     

第  二  條  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置局長，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，並指

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局長二人，襄理局務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局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綜合企劃科：上位計畫及都會環境之研究，臺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及臺北市

國土計畫之擬定暨相關開發或建設事業之研究、協調，與國際城市交流及

縣市跨域合作等有關事項。 

二、都市規劃科：辦理都市計畫主要計畫、細部計畫之修訂、專案變更及通盤

檢討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及相關系列法規之修訂、執行；都市規劃管

理制度如社區參與、回饋、空間獎勵及坡地管理等管理機制。 

三、都市設計科：臺北市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之研訂、都市及環境設計、景觀

規劃、開發許可之研擬、審議、管制、都市設計及景觀工程。 

四、都市測量科：都市工程測量，數值影像製圖暨都市計畫樁位資料管理、核

發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，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都市規劃便民資訊服務等有

關事項。 

五、住宅企劃科：住宅政策及策略規劃、住宅年度計畫及短中長程計畫研擬、

住宅市場及居住環境品質等資訊之收集及檢討、住宅資訊建置、住宅基金

管理運用，住（國）宅經營利用、產權處理與國宅貸款管理及監督等有關

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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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住宅工程科：住宅開發方式與設計準則之研擬、住宅規劃及工程設計、住

宅工程及附屬工程之發包、施工及工程資訊管理等有關事項。 

七、住宅服務科：住（國）宅租賃制度訂定、配租、租金收取及訴訟、其他輔

補、輔租及補助等有關事項，住（國）宅物業管理、住宅支援及服務所涉

管理等有關事項。 

八、建築管理科：建築管理業務之督導與都市計畫管理及服務事宜。 

九、資訊室：資訊系統之開發、規劃、管理、維護及地理資訊系統之推動等事

項。 

十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公有財產管理、法制、研考業務及不

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局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任、正工程司、

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副工程司、分析師、幫工程司、工程員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

助理管理師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

第四條之一    本局為辦理規劃、興建、工程督導、維護管理等業務需要，得設工務所、管理

站，置主任一人，所需人員在本局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局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股長、科員及佐理員，依法辦理歲計、會計及

統計事項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科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 七  條  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 

第  八  條    本局下設都市更新處及建築管理工程處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 

第  九  條    本局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
第  十  條   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  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派員代理。  

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副局長。  

二、總工程司。  

三、主任秘書。 

第 十三 條    本局設局務會議，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

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局長。  

二、副局長。  

三、總工程司。  

四、主任秘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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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專門委員。  

六、副總工程司。  

七、科長。  

八、主任。 

九、所屬機關首長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四 條   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分甲表及乙表。甲表由本局擬訂，報請市政府核定；乙

表由本局訂定，報請市政府備查。  

第 十五 條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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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局 長 
  

一 
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為地

方制度法所定。 

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二 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四 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九職等 二  

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八 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二 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十五  

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十四 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九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 

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十三  

工 程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四十八  

設 計 師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二  

管 理 師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二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二十  

助 理 管 理 師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（係由本

職稱一人與助理員職稱尾

數一人，合併計給。）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九 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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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理 工 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七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六  

會 

計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七  

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

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四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（係單一

編制計給）。 

政 

風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三 

 

合   計 二四三  

附註： 

一、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定；該職務

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 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、專員及科員（薦任）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

法制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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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組織規程 

93.01.08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8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3.03.01府法三字第09303295900號令發布 

101.02.14府法三字第10034636500號令發布 

101.04.18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3次定期大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02.05.01府法綜字第10231220400號令發布修正第10條、第14條及編制表 

102.05.22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10.10.27府法綜字第1103046613號令發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以下

簡稱都發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 更新企劃科：都市更新發展研究、更新政策及法令研（修）訂、更新地區

與單元劃定、更新計畫擬定與工程規劃檢討、更新策略規劃之推動與工程

規劃協調、更新基金運用與預算控制、更新事業經費補助、歷史街區容積

移轉、公共關係及公眾服務等有關事項。 

二、 更新開發科：都市更新開發策略規劃、公有土地開發與規劃設計協調、政

府主導公辦都市更新案件推動、公辦都市更新先期規劃評估、都市更新方

案規劃設計、估價及財務評估、公辦都市更新專案管控及工程規劃流程檢

討、專案駐點服務等有關事項。 

三、 更新事業科：重建都市更新事業之擬定、審議、核定、監督管理及輔導等

有關工程規劃、設計審查事項。 

四、 更新工程科：整建與維護都市更新事業補助申請案件之輔導、審查（議）、

核定及監督管制與考核、都市更新工程案之規劃設計與工程施作、資訊環

境規劃與建置、軟硬體設備購置與維護及資通訊安全業務等有關事項。 

五、 更新經營科：都市再生行動推展之策劃與執行、社區空間活化與環境改善

工程規劃之輔導、社區工作場域之再利用、跨局處社區工作平臺之推動、

社區協力組織之合作及都市再生相關政策與觀念之推廣等有關事項。 

六、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研考業務及不屬

於其他單位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任、正工程司、秘書、專

員、股長、副工程司、幫工程司、工程員、管理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、

辦事員及書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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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、科員及佐理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 九  條  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一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都發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

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 副處長。 

二、 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

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 處長。 

二、 副處長。 

三、 總工程司。 

四、 主任秘書。 

五、 副總工程司。 

六、 科長。 

七、 主任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都發局轉

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都發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報請都發局備

查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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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 

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五 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  

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一 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一  

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  

工 程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二十一 

 

管 理 師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 

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六 

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 

助 理 工 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 

會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 

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 

人

事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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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

風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 員 
委 任 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 

合 計 一○七  

附註：  

一、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職務

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 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、專員及科員（薦任）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

法制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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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組織規程 

85.01.27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21次臨時大會第3次會議三讀通過 

87.09.11府法三字第8701098200號令發布 

90.05.02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0.06.07府法三字第9005539800號令發布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09584445100第號令發布 

101.02.14府法三字第10034636500號令發布 

101.04.18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3次定期大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01.05.16府法三字第10131324500號令發布(編制表) 

101.06.06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3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01.07.10府法三字第10131952500號令註銷101.05.16府法三字第10131324500號令 

101.07.11府法三字第10131952700號令發布(編制表) 

102.03.06府法綜字第10230581800號令修正組織規程第4條、第13條條文及編制表 

102.04.1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04.11.23府法綜字第10434039200號令修正發布第5條、第13條及編制表 

106.10.18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113.08.06府法綜字第1133033940號令發布 

113.10.09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以

下簡稱都發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二人，襄理處

務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隊及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 建照科：核發建築工程之建造執照、雜項執照、拆除執照及變更使用執照、

畸零地調處與建造執照有關結構、消防、衛生及水電之配合辦理、綠建築

更新診斷及改造評估設計等事項。  

二、 施工科：施工勘驗及管理建築工程、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營運管理事宜、

竣工勘驗及核發使用執照等事項。  

三、 使用科：勘驗建築物構造及設備、執行違規使用及危險建築物拆除工程、

查驗建築物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工程、評估建築物耐震能力、規劃、設計

及監造騎樓改善工程等事項。 

四、 營建科：登記、獎懲、管理建築師及營造業、登記營造業工程業績、淨值

申報、工程從業人員之講習、輔導及查核管理及懲戒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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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事項。 

五、 違建處理科：管理舊有違建修繕工程、規劃及執行新舊違建拆除工程、公

共工程地上物補償及拆遷工程等事項。  

六、 公寓大廈科：公寓大廈管理及組織備查、即時拆除危險廣告物工程、拆除

廢棄廣告物（或空鐵架）工程、管理廣告物、規劃及執行美化更置廣告物

及拆除違規廣告物之工程等事項。 

七、 違建查報隊：勘查及認定新違章建築、認定及勘查既存違章建築修繕工程

等事項。 

八、 資訊室：都市計畫圖、地籍套繪圖及其他建築管理有關資訊資料之蒐集、

整理、統計、運用及建築執照檔案之處理等事項。 

九、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、法制、公關、研考等業

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處違建處理科下設區隊，並依轄區劃分責任區，辦理舊有違建修繕工程及執

行新舊違建拆除工程等事項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本處違建查報隊下設分隊，並依轄區劃分責任區，辦理勘查及認定新違章建築、

既存違章建築查報認定等事項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任、隊長、正

工程司、秘書、專員、副工程司、股長、分析師、幫工程司、分隊長、稽查、區隊

長、工程員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 七  條  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科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 八  條  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理政風事項。 

第  九  條  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 十  條 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一 條  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都發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

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 副處長。 

二、 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二 條  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

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 處長。 

二、 副處長。 

三、 總工程司。 

四、 主任秘書。 

五、 副總工程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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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科長。 

七、 主任。 

八、 隊長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三 條  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都發局轉陳

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都發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報請都發局備

查。 

第 十四 條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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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編 制 表 

職  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 

副處長 簡任 第十職等 二  

總工程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任秘書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門委員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總工程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 

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六 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二  

隊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 

正工程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八  

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副工程司 薦任 第七職等 十  

股長 薦任 第七職等 
五 

（十五） 

兼任人員由副（幫）工程

司兼任。 

分析師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 

幫工程司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六  

分隊長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 

稽查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 

區隊長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六  

工程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一○四  

設計師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二  

管理師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三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十八  

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四 
內十二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

助理工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十  

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四 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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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

計 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三  

人 

事 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 

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三 

 

 

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（係單

一編制計給）。 

政 

風 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二  

合 計 
三一八 

（十五） 

 

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

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科員（薦任）職稱指定其中ㄧ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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